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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市建管〔2022〕26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2022年全区第一批建筑施工
生产安全“严管地区”名单的通知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质安监站：
现将《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2022年全区第一批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严管地区”名单的通知》（桂建函〔2022〕117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进一步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范事故发生。
请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钦南区住建局加强对被列入“严管工程”名单项目的监督力度，落实各项严格措施，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并于2022年3月31日前向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书面报告“严管地区”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2月28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质安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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